
第1頁，共24頁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113 年勞裁字第 43 號 2 

【裁決要旨】 3 

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所為之意思表示，4 

固受言論自由之保障，惟基於工會團結權之保障及勞工具有高度從屬性之5 

特質，除應考量發言者之地位及發言之手段、方法與時期等各種情況外，如6 

其言論內容有使勞工受到報復、威脅、強制、不利益待遇、利誘或否定工會7 

之涵義時，固應推定其具有不當影響或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之認8 

識；惟按團體協商破裂、工會準備進入罷工之際，雇主尚非不得表達自己事9 

業經營之見解、方針，倘該言論並無威嚇動搖工會、或離間工會會員之程度10 

時，尚不構成支配介入。另按雇主於罷工之勞資關係緊張期間，對勞工或工11 

會所為言論表示，應綜合言論脈絡判斷，除顯然有報復之意思，或達威嚇動12 

搖工會、會員之程度外，尚應認為屬雇主其言論自由範疇內，而非該當不當13 

勞動行為，亦有本會 108 年度勞裁字第 28 號裁決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4 

109 年度訴字第 262 號行政判決意意旨可查。可知於團體協商破裂、工會準15 

備進入罷工之際，企業如面臨經營危機，雇主尚有權表達自己事業經營之見16 

解、方針，以爭取支持，倘綜合言論脈絡判斷，該言論並無達威嚇動搖工會、17 

會員之程度時，尚應認為屬雇主其言論自由範疇內，而非該當不當勞動行為。18 

本件查申請人係於 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時 37 分將罷工方案傳送至工會19 

BC分部LINE群組，姑不論申請人並未將前開罷工方案公告或通知相對人，20 

亦未證明相對人如何得以知悉申請人將就罷工方案進行投票；且安翠雅係21 

於 113 年 8 月 26 日即發信向其主管告知 9 月 4 日至 20 日之訪台行程，有22 

電子郵件為憑，故相對人主張安翠雅於該段時間訪台，以及與同仁安排會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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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工會公告將舉行罷工投票前，即已事先安排之公務行程，並非出於影響1 

工會活動之目的，應可採信。另查，安翠雅在會議中向同仁傳達相對人公司2 

目前為赤字、面臨財務危機，因此需限縮花費、提升學生人數、擺脫赤字等3 

訊息，並未悖於事實，亦與說明、佈達英協集團執行長 113 年 9 月 4 日致4 

全體員工郵件說明之意旨相符。揆諸前揭裁決決定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見5 

解，相對人表達學生人數下滑、未達預測目標，公司營運呈現赤字、面臨財6 

務危機等關於事業經營見解、方針之言論，尚屬合理，難認有何達威嚇動搖7 

工會、會員之程度。故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間召開系爭五場會8 

議，並於會議中傳達相對人公司面臨財務危機等訊息，係出於干預、影響工9 

會發動罷工之目的、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10 

行為，尚乏所據，洵無足採。 11 

【主文】 12 

申 請 人 ： 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設臺北市伊通街 59 巷 6 號 4 樓 

代 表 人 ： 周平 

住同上 

代 理 人 ： 陳○○ 

張甲○○ 

J○ F○ 

張乙○○ 

住同上 

相 對 人 

 

： 

 

英協文教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9 號 2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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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 安翠雅（Andrea Hales） 

住同上 

代    理    人 ： 余天琦律師 

趙均豪律師 

均設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 8 樓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1 

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114 年 12 月 12 日詢問程序終結，並於同日做成2 

裁決決定如下： 3 

主  文 4 

申請人之請求駁回。 5 

事實及理由 6 

壹、 程序部分： 7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2 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 35 條8 

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裁決之申9 

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10 

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11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12 

序準用第 39 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1 項、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13 

定。」次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均未限制申請14 

人不得追加或變更請求裁決事項，故就是否允許申請人追加或變更，15 

本會自有裁量權。 16 

 查申請人於民國（下同）113 年 12 月 9 日向本會提出之裁決申請書，17 

其請求裁決事項為：「（一）確認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 11 日起，在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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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工會受僱於相對人之會員即將針對罷工日期與形式做出最後決1 

定前，召集包括申請人工會會員在內的聘僱教師與職工召開五場會2 

議，於會議中傳遞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關閉信義3 

教學中心等誇大、甚至不實訊息，企圖達到影響、恐嚇申請人工會受4 

僱於相對人之會員討論決定罷工方案與日期之目的，構成工會法第5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請求令相對人應自本裁決6 

決定書送達次日起 10 日內，以標題『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7 

書 113 年勞裁字第○○號』，內文以標楷體 20 號以上字型記載本裁8 

決決定主文並提供本裁決全文連結或下載之方式，公告於相對人網9 

站首頁（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30 日以上，並將公告事證10 

存查。」 11 

 嗣申請人於本會 114 年 3 月 13 日初審會議變更請求裁決事項為：12 

「（一）確認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 11 日、12 日、13 日、16 日、1813 

日，在申請人工會受僱於相對人之會員即將針對罷工日期與形式做14 

出最後決定前，召集包括申請人工會會員在內的聘僱教師與職工召15 

開五場會議，於會議中傳遞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16 

關閉信義教學中心等訊息，企圖達到影響、恐嚇申請人工會受僱於相17 

對人之會員討論決定罷工方案與日期之目的，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18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請求令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19 

送達次日起 10 日內，以標題『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1320 

年勞裁字第 43 號』，內文以標楷體 20 號以上字型記載本裁決決定主21 

文並提供本裁決全文連結或下載之方式，公告於相對人網站首頁22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30 日以上，並將公告事證存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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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會 114 年 3 月 13 日初審會議紀錄第 1 頁） 1 

 申請人另於 114 年 7 月 15 日以「補充理由書（二）」，將請求裁決事2 

項一更正如下：「確認相對人於 113 年 6 月 11 日起，在申請人工會3 

BC 分部會員即將依法進行罷工投票程序前，以及爾後受僱於相對人4 

之會員即將針對罷工日期與形式做出最後決定前，召集包括申請人5 

工會會員在內的聘僱教師與職工召開 9 場會議，並於會議中傳遞公6 

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關閉信義教學中心之訊息，企7 

圖達到影響、恐嚇申請人工會受僱於相對人之會員討論決定罷工方8 

案與日期的目的，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9 

為。」 10 

 惟申請人復於本會第 2 次調查會議時，陳明請求裁決事項仍如更正11 

前之初審會議所示（見本會 114 年 7 月 17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12 

1 頁）。故依初審會議紀錄，申請人請求裁決之事項為：「（一）確認13 

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 11 日、12 日、13 日、16 日、18 日，在申請人14 

工會受僱於相對人之會員即將針對罷工日期與形式做出最後決定前，15 

召集包括申請人工會會員在內的聘僱教師與職工召開五場會議，於16 

會議中傳遞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關閉信義教學17 

中心等訊息，企圖達到影響、恐嚇申請人工會受僱於相對人之會員討18 

論決定罷工方案與日期之目的，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19 

不當勞動行為。（二）請求令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次日起 1020 

日內，以標題『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13 年勞裁字第 4321 

號』，內文以標楷體 20 號以上字型記載本裁決決定主文並提供本裁22 

決 全 文 連 結 或 下 載 之 方 式 ， 公 告 於 相 對 人 網 站 首 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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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30 日以上，並將公告事證存查。」 1 

 經核申請人變更前、後之請求裁決事項，均係基於相同之基礎事實，2 

僅係針對請求事項之原因事實具體情節作文字上之修正，將裁決申3 

請書原請求事項所載之 113 年 9 月 11 日起之五場會議之會議日期予4 

以敘明、特定而已，對於相對人亦無程序上之不利益。且自申請人主5 

張之 113 年 9 月 11 日、12 日、13 日、16 日、18 日等五場會議發生6 

之次日起至申請日止，並未逾 90 日之期間，故上開裁決申請符合勞7 

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及第 51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予准許。 8 

貳、 實體部分： 9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10 

(一) 申請人於 101 年 2 月成立，並於 112 年 9 月 21 日正式成立分部11 

（下稱「工會 BC 分部」）。申請人與工會 BC 分部自 112 年 1212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4 月 30 日，與相對人就調漲薪資等 8 項訴求進13 

行 5 次團體協約勞資協商會議，然因申請人工會所提出合理調漲14 

薪資等訴求，與相對人所提之方案差距過大、無法達成共識。申請15 

人於 113 年 4 月 18 日，向臺北市勞動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16 

請求相對人教師之薪資或鐘點費，應按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漲17 

幅調整、提高 25%等三點事項進行調解。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於18 

113 年 5 月 20 日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會中勞資雙方因歧見過19 

大導致調解不成立（申證 6）。 20 

(二) 調解不成立後，申請人在 113 年 6 月 3 日臨時理監事會中，決議21 

通過針對申請人與相對人間有關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於 113 年22 

6 月 11 日至 6 月 20 日，進行罷工及設置糾察線之投票（申證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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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6 月 5 日召開記者會預告將進行罷工投票，以及於 6 月 7 日1 

對罷工投票相關訊息進行公告（申證 8）。申請人工會 6 月 20 日2 

開票結果顯示申請人受僱於相對人之 39 名具投票資格會員中，293 

人領票並投票同意罷工及設置糾察線，投票率 74%，同意罷工及4 

設置糾察線比率 100%。申請人於隔日 6 月 21 日於申請人官方網5 

站與臉書 Facebook 粉絲專頁對外公告開票結果宣告取得合法罷工6 

權（申證 9）。 7 

(三) 申請人於 113 年 6 月 5 日前往相對人信義教學中心舉行記者會預8 

告將進行罷工投票，並著手準備即將於 6 月 11 日至 20 日舉行之9 

罷工投票工作時，相對人突然由公司代表人安翠雅（Andrea Hales）10 

於 6 月 8 日下午約莫 12 時 51 分，對全體教師發出電子信件，通11 

知將於 6 月 11 日至 6 月 13 日分別於信義、松山與石牌三個教學12 

中心舉行四場實體會議與教師「分享現財務、組織定位與未來前13 

景…」（申證 10）。然而，過去十年內相對人主管從未曾舉辦過14 

類似密集會議公開向教師說明營運狀況，而其在時間點上與申請15 

人工會舉行罷工投票開始時間完全一致，顯示相對人試圖藉此會16 

議「關切」工會 BC 分部會員，意圖影響其投票意向之動機至為明17 

顯。此乃相對人第一次試圖以此等會議形式，向申請人工會會員傳18 

遞特定訊息以達到干預工會活動的效果。 19 

(四) 在申請人工會受僱於英國文化協會教師會員罷工投票並取得過半20 

數會員同意罷工（並設置糾察線）後，申請人工會進一步針對包括21 

是否發動罷工、實際罷工時間點、罷工形式等進行持續討論，擬定22 

罷工執行計畫。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時 37 分，申請人 BC 分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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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J○ F○於工會 BC 分部 Line 群組中，上傳預計將讓分部1 

會員以線上投票方式做最後決定的罷工方案檔案，罷工方案中清2 

楚載明將於 9 月 19 日至 9 月 25 日以 Google 表單方式，讓分部全3 

體會員決定最終發動罷工之時間、發動罷工前的預告以及罷工糾4 

察線設置等罷工執行具體事宜（申證 11）。然而在不到 5 小時內，5 

相對人公司代表人 Andrea Hales 安翠雅立即於當日（9 月 10 日）6 

晚間 8 時 26 分，寄發郵件給全體教師與職員，通知將於 9 月 117 

日起，於四個教學中心一連召開五場會議分別於 9 月 11 日、9 月8 

12 日、9 月 13 日、9 月 16 日與 9 月 18 日。在信中提及會議將聚9 

焦於說明、討論相對人公司「低註冊情形與營收顯著下滑的衝擊」、10 

「自英協文教有限公司 2016 年成立以來的首次營運赤字」（申證11 

12）。相對人乃是在知曉工會活動期程下，進而在不到 5 小時時間12 

內發信給全體教職員，再次試圖干預工會 BC 分部會員決定發動13 

罷工之行動。 14 

(五) 安翠雅於會議中，僅提及學生人數未達預測目標，公司營運呈現赤15 

字狀態。但當被出席教師詢問其他包括利潤、成本或實際虧損情況16 

等更直接相關的財務資訊時，安翠雅皆未提出除了報名註冊學生17 

人數减少以外的任何其他資料或數據。且安翠雅在這幾場會議中，18 

均對出席教職員表示，若 6 個月內公司赤字情況無法改善，很可19 

能將關閉目前僱用教職員人數最多的信義教學中心。安翠雅於會20 

議中，甚至公開對出席教職員表示「工會的公開活動」是導致註冊21 

學生人數與銷售表現不佳的原因之一。相對人以規模最大的信義22 

教學中心面臨關閉的危機、教職員工作權即將不保為手段，蓄意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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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職員集體不安與恐慌，更直接影響到工會 BC 分部原先已規1 

劃交由會員決定的罷工計畫，也因為數不少會員對安翠雅在會議2 

中所宣稱 6 個月後可能關閉信義教學中心、工作權可能遭受威脅3 

的言論感到畏懼，而不得不推遲原本已即將確定發動實際罷工的4 

期程。 5 

(六) 請求裁決事項： 6 

1. 確認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 11 日、12 日、13 日、16 日、18 日，在7 

申請人工會受僱於相對人之會員即將針對罷工日期與形式做出最8 

後決定前，召集包括申請人工會會員在內的聘僱教師與職工召開9 

五場會議，於會議中傳遞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10 

關閉信義教學中心等訊息，企圖達到影響、恐嚇申請人工會受僱於11 

相對人之會員討論決定罷工方案與日期之目的，構成工會法第 3512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3 

2. 請求令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次日起 10 日內，以標題「勞14 

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13 年勞裁字第 43 號」，內文以標15 

楷體 20號以上字型記載本裁決決定主文並提供本裁決全文連結或16 

下 載 之 方 式 ， 公 告 於 相 對 人 網 站 首 頁17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30日以上，並將公告事證存查。 18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19 

(一) 安翠雅雖為相對人公司登記上之代表人，但其在 112 年 5 月即受20 

British Council（英協）集團指派至香港就任英協集團香港、台灣21 

及中國區域的集群主管（Cluster Lead）。安翠雅自受指派後，即居22 

住於香港，僅固定每季安排至台灣短暫商務停留，處理其所負責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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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之事務；台灣當地公司之營運及業務實際負責人，則由英協1 

集團另外指派之台灣執行董事負責，故相對人登記之代表人並無2 

長居台灣之必要。 3 

(二) 安翠雅早已預定之訪台處理業務時間，並非為了工會活動而訪台： 4 

1. 113 年 8 月 27 日，時任臺灣執行董事之 R○ R○離職，在 R○ R5 

○之繼任者 S○ Mi○於 113 年 9 月 16 日正式就任前，臺灣執行6 

董事一職將有空窗期，英協集團即指派安翠雅於臺灣暫代臺灣執7 

行董事之職務；安翠雅遂於 113 年 8 月 28 日至 113 年 9 月 16 日8 

至臺灣短期停留，處理代理臺灣執行董事之職務（相證 1）。於 S9 

○ Mi○於 113 年 9 月 16 日就任後，安翠雅即卸下代理臺灣執行10 

董事之工作返回香港。 11 

2. 安翠雅所擔任之區域集群主管一職，主要負責其區域的業務、互惠12 

協作以及計畫發展等工作。鑑於安翠雅所屬職位之重要性，她必須13 

至少每季至其所負責的區域實體視察，並與英協集團當地之同仁14 

傳達總部策略或意見、並更新集團及當地營運狀況資訊。負責其他15 

區域之群集主管，也會固定與其所負責區域的同仁安排會議，以更16 

新營運狀況及其他必要資訊。 17 

3. 安翠雅為了 113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林口文化教學中心之開幕活動18 

（相證 9），早已安排至臺灣之公務行程，並於 113 年 5 月 20 日透19 

過內部電子郵件向其主管 M○-A○ G○報告將於 5 月 31 日至 620 

月 14 日訪台（相證 10）並取得核准。安翠雅報告並取得內部核准21 

訪台的時間係 113 年 5 月 20 日，明顯早於 113 年 6 月 5 日申請人22 

於信義教學中心舉辦記者會並公開表示將進行罷工投票之時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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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翠雅根本不可能預知工會意圖發動罷工，更可證明安翠雅訪台1 

根本不是為了要影響工會活動，而是恰巧碰上工會活動。安翠雅取2 

得內部核准在臺灣的最後一日為 113 年 6 月 14 日，故在離台前與3 

同仁安排於 6 月 11 日至 13 日進行會議，亦屬合理之安排。 4 

4. 早於 113 年 8 月 26 日，安翠雅已發信向其上級主管 S○ A○告知5 

9 月 4 日至 20 日訪台計畫，並取得主管核准（相證 11）。於 113 年6 

9 月 10 日，安翠雅按原訂計畫參與於下午 2 時召開教師集團會議7 

（相證 12）。教師集團會議為英協教學中心定期安排之內部會議，8 

該會議於全球所有設有教學中心之英協單位均會舉行。教師集團9 

會議之固定成員包括各部門/職能之負責主管以及兩位教師代表，10 

會議目的旨在討論與英協教師相關事宜。申請人 BC 分部之召集11 

人 J○ F○，亦為教師集團會議的成員之一（相證 12），其於 1131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2 時至 2 時 50 分同與安翠雅參加該教師集團會13 

議。由相證 12 號之會議紀錄內容可知，該會議之討論議案完全沒14 

有任何與申請人工會活動相關之內容，可見該會議與工會活動全15 

無關連。在教師集團會議討論至關於教師如何能夠協助相對人提16 

升學生人數時，安翠雅即口頭向與會者表示她將於當日稍晚發信17 

給教學中心的全體教職員（包含行銷部、銷售與客戶管理部、營運18 

部以及教學部教師）通知將舉辦固定之全體教職員大會，並就學生19 

人數問題以及集團執行長要求支出限制之影響等相關內容向全體20 

同仁佈達。換言之，在 J○ F○於 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時 37 分21 

將罷工方案上傳 LINE 群組前，J○ F○就已經知道當日稍晚安翠22 

雅會發信通知全體同仁關於舉辦全體教職員大會一事；事實上，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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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雅對於 J○ F○是否在準備罷工方案以及其內容，根本一無所知。 1 

5. 理律法律事務所 113 年 10 月 28 日 2024-03945 號函（即申證 13）2 

係為回應申請人斯時以 113 年 10 月 14 日高教工字第 11300000413 

號函指控相對人意圖影響或阻礙申請人工會及其會員活動之恐嚇4 

或作為，故理律法律事務所於其函文第二段（即申請人引用之段5 

落）除了列舉相對人與全體員工在 113 年 8、9 月間之溝通紀錄外，6 

亦將「工會未曾通知相對人任何工會活動之期程，故相對人對於工7 

會活動期程全無知情」作為駁斥申請人指控的論述。 8 

6. 安翠雅為向教職員更新業務表現狀況而在 113 年 9 月間訪台參加9 

的全體教職員會議，邀請之與會者為教學中心全體部門（即行銷10 

部、銷售與客戶管理部、營運部及教學部）之教職員，惟教職員並11 

非強制必須參加會議；由會議邀請之對象觀之，該等會議顯然非為12 

工會成員所特地舉辦。此外，教學部 50 名教師中，實際參加 11313 

年9月全體教職員會議之教學部教師僅有10人，且就相對人所知，14 

該 10 名教師大多亦非申請人會員；其餘與會者均為行銷部、銷售15 

與客戶管理部、營運部之職員。由上述可知，縱然與會者中恰巧有16 

工會成員，亦不能稱安翠雅與會之目的就是為了要影響工會成員、17 

乃至於影響工會活動。 18 

(三) 申請人陳稱，安翠雅於 113 年 9 月之會議中曾稱若 6 個月內公司19 

赤字情況無法改善，很可能將關閉目前僱用教職員人數最多之信20 

義教學中心，意圖創造員工不安；安翠雅甚至公開對出席教職員表21 

示工會的公開活動是導致註冊學生人數與銷售表現不佳之原因之22 

一云云。然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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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翠雅於 113 年 9 月的會議報告內容中，從未主動提及或發表將1 

關閉任何教學中心之言論。然而，在報告將結束的提問階段，其中2 

一位與會同仁就學生人數下降問題詢問安翠雅「有無任何如同信3 

義教學中心一樣遭遇大量成人學生人數下滑的教學中心可能會被4 

關閉？」之問題，安翠雅係被動回應前述問題。安翠雅在回答同仁5 

提問時，從未向同仁表示將會關閉信義教學中心，僅是強調信義教6 

學中心是國內最大、成本最高，因此透過成本管控、提升學生量及7 

收入，方為長期穩定營運之道。此外，安翠雅在討論學生人數下降8 

問題時，雖有提及於後疫情時代線上教學興起以及銷售與客戶管9 

理團隊之人員經驗問題等，但其從來沒有在任何公開會議中對同10 

仁主動表示工會的罷工活動將會影響學生人數。 11 

2. 安翠雅於 113 年 9 月的會議中特別提及成本控制問題，事實上亦12 

導因於英協集團執行長 S○ Mc○於 113 年 9 月 4 日發給集團同仁13 

說明整體財務狀況的信件（相證 13）。安翠雅作為負責協集團香14 

港、臺灣及中國區域集群主管，自當需再將高層指示向下傳遞。而15 

113 年 9 月份已有事前預定之臺灣商務行程，故安翠雅於該次商務16 

行程中向臺灣同事佈達相關資訊，亦屬合理。 17 

(四) 申請人陳稱「安翠雅於 9 月份密集召集五場全體教學中心員工會18 

議絕非屬常態、乃是對工會之活動具有針對性」云云，絕非事實。19 

所謂「密集召集會議」，乃是因為安翠雅日常居住於香港，僅固定20 

每季安排至台灣短暫商務停留，故需於數日之停留期間，安排與台21 

灣當地全體教學中心員工進行會議，進行必要資訊佈達與交換；而22 

台灣又有信義、松山、天母石牌及林口等不同教學中心，安翠雅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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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各別安排與不同教學中心之全體教學中心員工同仁會議，因此1 

方有申請人所謂「密集召開會議」之外觀，但此顯屬合理解為過去2 

數年間安翠雅與台灣全體教學中心員工進行會議之常態。 3 

(五) 申請人固然以雙方已於 113 年 5 月 20 日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4 

113 年 6 月 21 日工會對外公開宣佈罷工投票結果已取得罷工權為5 

由，主張安翠雅及相對人早已清楚知悉工會隨時可能依法發動罷6 

工等爭議行為，故安翠雅召開會議之行為即係為影響工會活動云7 

云，實際上不僅具有邏輯謬誤，更是不合理地擴張因果關係。姑不8 

論相對人乃至於安翠雅的各項活動均是依照日常公司營運所需所9 

為之安排、揭露之資訊均是真實反應營運狀況，並無影響工會活動10 

之意圖，申請人亦未提出任何相關且具有可信性之證據。倘依申請11 

人之邏輯，只要任何工會曾與雇主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或是取得罷12 

工權後，在工會未實施罷工前（無論是取得罷工權一個月後或是一13 

年後），雇主均不能對員工就公司營運狀況有任何負面之陳述或是14 

提醒可能之營運風險，否則將立刻構成申請人所稱「威脅、恐嚇、15 

影響工會活動」。 16 

(六) 證人 M○ S○ P○及證人 B○ J○ S○雖稱安翠雅曾稱若財務表17 

現不佳，將關閉相對人信義教學中心云云。惟，證人 D○ F○ M18 

○、證人 A○ G○ M○以及證人安翠雅均證稱安翠雅未表示將關19 

閉信義教學中心。前開證人證詞顯然矛盾，故若要釐清何人證詞較20 

可信，即應以其他客觀事證補強，然而申請人迄今亦未提出任何直21 

接且具體之證據，故證人 M○ S○ P○及證人 B○ J○ S○對於22 

安翠雅具體言行之證詞，並無足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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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人會員於 113 年 9 月 18 日工會分部會議中所為關於安翠雅之1 

發言均屬傳聞，不能證明安翠雅實際上有會員所述之言行，且工會2 

會員之陳述存在會員自身之臆測、錯誤理解甚至是陳述不存在之3 

錯誤事實。 4 

(八) 申請人所稱相對人之代表人透過召集教師、密集舉辦會議之方式5 

干預申請人工會之活動云云，均為申請人之偏見與誤解而非事6 

實；相對人不該當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7 

為。 8 

(九) 答辯聲明：申請人之請求駁回。 9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10 

(一) 申請人工會於 112 年 9 月 21 日成立工會 BC 分部。 11 

(二) 申請人工會於 113 年 4 月 18 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出勞資爭12 

議調解申請，請求相對人教師之薪資或鐘點費，應按 104 年至 11313 

年之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調整、提高 25%等事項進行調解。14 

後於 113 年 5 月 20 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15 

議，調解不成立。 16 

(三) 相對人代表人安翠雅於 113 年 5 月 20日以電子郵件向其主管 M○17 

-A○ G○報告將於 5 月 31 日至 6 月 14 日訪台，並於 6 月 1 日至18 

6 月 2 日參加林口文化教學中心之開幕活動。 19 

(四) 申請人工會於 113 年 6 月 5 日舉行記者會，預告將於 6 月 11 日起20 

進行罷工權投票。 21 

(五) 相對人代表人安翠雅於 113 年 6 月 8 日，對其全體教師發出電子22 

郵件，通知將分別於 6 月 11 日下午 2 時於信義教學中心、6 月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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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 12 時 30 分於信義教學中心、6 月 12 日下午 5 時 15 分於1 

松山教學中心、6 月 13 日中午 12 時 30 分於石牌教學中心，舉行2 

4 場實體會議。 3 

(六) 申請人工會自 113 年 6 月 11 日起進行罷工投票，於 113 年 6 月 204 

日進行開票，並於 113 年 6 月 21 日公告取得合法罷工權。 5 

(七) 相對人代表人安翠雅於 113 年 8 月 26 日發信向其上級主管 S○ A6 

○告知 9 月 4 日至 20 日訪台計劃，並經主管核准。 7 

(八) 相對人代表人安翠雅於 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2 時 508 

分參與相對人教師集團會議，申請人工會 BC 分部召集人 J○ F○9 

亦出席該會議。 10 

(九) 申請人工會 BC 分部召集人 J○ F○於 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點11 

37 分將罷工方案傳送至工會 BC 分部 Line 群組，通知將於 9 月 1912 

日至 9 月 25 日線上投票決定最後罷工方案（包括罷工日期、期間13 

與罷工方式）。 14 

(十) 相對人代表人安翠雅於 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8 時 26 分寄發電子15 

郵件給全體教師與職員，通知將分別於 113 年 9 月 11 日下午 5 時16 

15 分於林口教學中心、9 月 12 日下午 5 時 15 分於松山教學中心、17 

9 月 13 日下午 5 時 15 分於石牌教學中心、9 月 16 日下午 5 時 1518 

分於信義教學中心、9 月 18 日下午 5 時 15 分於信義教學中心，召19 

開五場教職員會議。 20 

 本案爭點為： 21 

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 11 日、12 日、13 日、16 日、18 日，召集聘僱教22 

師與職工召開五場會議（以下稱系爭五場會議），是否於會議中傳遞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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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關閉信義教學中心等訊息？如1 

有，相對人召開系爭五場會議、傳遞該等訊息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2 

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3 

 判斷理由： 4 

(一) 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 11 日、12 日、13 日、16 日、18 日，召集聘5 

僱教師與職工召開系爭五場會議，於會議中傳遞公司面臨財務危6 

機之行為，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7 

1.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之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其經8 

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賦予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9 

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能快速回10 

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為11 

之行政救濟內容，除權利有無之確定外，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12 

之經濟優勢地位之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13 

心，藉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並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14 

基此，就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應依勞資關15 

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況，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16 

當勞動行為之依據；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17 

以故意者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 18 

2. 次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所為之19 

意思表示，固受言論自由之保障，惟基於工會團結權之保障及勞工20 

具有高度從屬性之特質，除應考量發言者之地位及發言之手段、方21 

法與時期等各種情況外，如其言論內容有使勞工受到報復、威脅、22 

強制、不利益待遇、利誘或否定工會之涵義時，固應推定其具有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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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影響或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惟臺北高等行政1 

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262 號行政判決意旨亦明揭：按團體協商破2 

裂、工會準備進入罷工之際，雇主尚非不得表達自己事業經營之見3 

解、方針，倘該言論並無威嚇動搖工會、或離間工會會員之程度時，4 

尚不構成支配介入。另按雇主於罷工之勞資關係緊張期間，對勞工5 

或工會所為言論表示，應綜合言論脈絡判斷，除顯然有報復之意6 

思，或達威嚇動搖工會、會員之程度外，尚應認為屬雇主其言論自7 

由範疇內，而非該當不當勞動行為，亦有本會 108 年度勞裁字第8 

28 號裁決決定意旨可查。可知於團體協商破裂、工會準備進入罷9 

工之際，企業如面臨經營危機，雇主尚有權表達自己事業經營之見10 

解、方針，以爭取支持，倘綜合言論脈絡判斷，該言論並無達威嚇11 

動搖工會、會員之程度時，尚應認為屬雇主其言論自由範疇內，而12 

非該當不當勞動行為。 13 

3. 本件申請人主張略以：相對人係因知曉申請人工會於 113 年 6 月14 

間將進行罷工權投票，因此在申請人進行罷工投票程序前，於 11315 

年 6 月 11 日至 13 日在信義、松山、石牌等教學中心一連密集召16 

開共四場會議，與教師分享財務、組織定位與未來前景等；嗣在申17 

請人工會取得合法罷工權後，擬於 113 年 9 月間進一步對罷工日18 

期及方式等細節進行投票時，相對人復於同年 113 年 9 月 11 日、19 

12 日、13 日、16 日、18 日於在林口、松山、石牌、信義等教學中20 

心密集召開系爭五場會議，並於會議中傳達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若21 

半年內未改善恐將關閉信義教學中心等訊息，導致申請人工會 BC22 

分部會員恐懼及擔憂工作權將不保，藉此干預申請人工會 BC 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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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員發動罷工之行動。相對人則以：相對人並不知悉申請人何時1 

將進行罷工方案之投票。安翠雅於 113 年 6 月以及 9 月間來台，2 

在信義、松山、石牌、林口等教學中心所召開之全體員工大會，分3 

別係在申請人 113 年 6 月 5 日對外召開記者會預告將進行罷工權4 

投票「前」、以及申請人 9 月 10 日在工會群組傳送罷工方案之投5 

票規劃「前」，即已事先安排好之時程；且之所以就同一議題分別6 

在不同教學中心舉辦會議，係為確保不同教學中心之同仁均能方7 

便參與，過去亦曾於各教學中心分別安排員工會議，並非異常。至8 

於安翠雅在 113 年 9 月間召開之系爭五場會議中，僅係客觀說明9 

相對人公司在 113 年面臨之財務困境，並無任何阻礙罷工或任何10 

影響工會活動之言論。 11 

4. 經查，出席 114 年 9 月 16 日會議之證人 M○ S○ P○，以及單獨12 

與安翠雅於 114 年 10 月 3 日進行線上會談之證人 B○ J○ S○13 

（按：因其無法出席系爭五場會議，因此另行與安翠雅單獨約該次14 

線上會談）雖稱安翠雅在證人參與之會議曾稱若財務表現不佳，將15 

關閉相對人信義教學中心（參本會 114 年 7 月 17 日調查會議紀錄16 

第 3 頁第 11 行，以及 114 年 9 月 1 日調查會議紀錄第 4 頁第 217 

行）；惟前開證人 B○ J○ S○並未出席申請人所主張之系爭五場18 

會議，故其是否能證明安翠雅於申請人主張之系爭五場會議中曾19 

傳達前開訊息，並非無疑。且查，證人安翠雅，以及出席 113 年 920 

月 16 日會議之證人 D○ F○ M○、證人 A○ G○ M○則證稱安21 

翠雅在會議中係提到業務必須要永續才能夠營運、以及財務穩健22 

之重要性，各國以及各國每個分部在財務上必須自給自足等，但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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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示將關閉信義教學中心（參本會 114 年 7 月 17 日調查會議紀1 

錄第 10 頁第 3 行、第 12 頁第 11 行、第 15 頁第 14 行與第 24 行、2 

第 19 頁第 11 行，以及 114 年 9 月 1 日調查會議紀錄第 12 頁第 183 

行、第 14 頁第 1 行）。基此，尚難逕認安翠雅有申請人所主張，4 

在系爭五場會議中有傳遞若半年內未改善財務危機，將關閉信義5 

教學中心之訊息。 6 

5. 再者，相對人截至 112 年至 113 年財務年度終了，確實為虧損之7 

情況，有相對人 113 年 9 月 13 日董事會議事錄可憑（申證 17）；8 

且相對人英協集團執行長 S○ Mc○於 113 年 9 月 4 日寄發集團同9 

仁說明財務狀況之信件中，亦提及英協集團面臨收入減少、成本增10 

加之財務挑戰，因此必須採取包括凍結人事、在可行範圍內停止任11 

用外部顧問、停止非必要旅行與費用支出等手段（相證 13），可12 

知包括相對人公司在內，英協集團確實面臨財務虧損、財務挑戰。 13 

6. 故安翠雅雖自承於系爭五場會議中曾傳達相對人公司目前為赤字、14 

面臨財務危機之訊息，然該訊息內容並未悖於事實。且查，根據安15 

翠雅在 113 年 9 月 10 日寄發開會通知之郵件主旨與內容，可知安16 

翠雅在不同教學中心安排系爭五場會議之目的，本即係安翠雅在17 

台期間，於英協集團執行長 S○ Mc○在 9 月 4 日寄給全體同仁告18 

知英協集團面臨收入減少、成本增加之財務挑戰，故需採取減少費19 

用支出、凍結人事等措施之郵件後，為進一步向同仁說明英協集團20 

之財務影響，以及考量同仁可能對於學生註冊人數較少、在銷售旺21 

季但卻顯著之營收下滑、以及台灣英協首次之營運虧損等衝擊，而22 

可能對相對人公司之永續發展造成影響有所擔憂而舉辦（申證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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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安翠雅在會議中向同仁傳達相對人公司目前為赤字、面臨財務1 

危機，因此需限縮花費、提升學生人數、擺脫赤字等訊息，亦與說2 

明、佈達英協集團執行長前揭致全體員工郵件說明之意旨相符。揆3 

諸前揭裁決決定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見解，相對人前揭表達學生4 

人數下滑、未達預測目標，公司營運呈現赤字、面臨財務危機等關5 

於事業經營見解、方針之言論，尚屬合理，難認有何達威嚇動搖工6 

會、會員之程度。 7 

7. 申請人另主張相對人係因知悉申請人工會將進行罷工權投票、以8 

及就罷工方案（含罷工日期等細節）投票等工會活動期程，因此始9 

分別於 113 年 6 月 11 日起、以及 9 月 11 日起連續密集召開四場、10 

以及系爭五場全體員工之會議，目的即係為了不當干預、阻撓工會11 

之罷工權、以及罷工方案投票等行動計畫云云。 12 

8. 然查，在申請人 113 年 6 月 5 日舉行記者會、預告將舉行罷工投13 

票「前」，安翠雅即為了參加 6 月 1 日至 2 日林口教學中心之開14 

幕活動，於 113 年 5 月 20 日以電子郵件向其主管報告將於 5 月 3115 

日至 6 月 14 日來台並取得核准，有林口教學中心開幕之新聞稿16 

（相證 9）、以及相關電子郵件可稽（相證 10）。故相對人主張安17 

翠雅於該段時間訪台，以及與同仁安排會議，是在工會公告將舉行18 

罷工投票前，即已事先安排之公務行程，並非出於影響工會活動之19 

目的，應可採信。 20 

9. 另查，申請人 BC 分部召集人 J○ F○係於 1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21 

3 時 37 分將罷工方案（含罷工日期、罷工期間、訴求，以及投票22 

日期訂於 9 月 19 日至 25 日等規劃）傳送至工會 BC 分部 LINE 群23 



第22頁，共24頁 

 

組（申證 11）。姑不論申請人並未將前開罷工方案公告或通知相1 

對人，亦未證明相對人如何得以知悉申請人將就罷工方案進行投2 

票；且查，安翠雅係早於 113 年 8 月 26 日即發信向其主管告知 93 

月 4 日至 20 日之訪台行程，有電子郵件為憑（相證 11）。此外，4 

在申請人 BC 分部召集人 J○ F○於 9 月 10 日下午 3 時 37 分將罷5 

工方案投票規劃上傳工會 BC 分部 LINE 群組「前」，安翠雅即在6 

同日下午 2 時至 2 時 50 分之教師集團會議中，以口頭告知當日稍7 

晚將發信通知舉辦全體之教職員大會，而申請人 BC 分部召集人 J8 

○ F○當時亦有參加該教師集團會議。故相對人稱其係在申請人9 

將罷工方案投票規劃上傳工會 LINE 群組「前」、並不知悉工會活10 

動期程之情況下，即已既定安排於 113 年 9 月間於不同教學中心11 

召開系爭五場會議等語，堪信為真，尚難以系爭五場會議之會議日12 

期，恰在申請人工會原訂之罷工投票日即 9 月 19 日至 25 日以前，13 

遽認相對人係基於影響、恐嚇申請人工會會員討論決定罷工方案14 

之目的召開系爭會議。 15 

10. 且查，自安翠雅 112 年 5 月擔任台灣集群主管以來，亦不乏其在16 

訪台期間，接連在不同教學中心與員工進行會議之前例，有相關議17 

程、簡報（參相證 5、6），以及證人 A○ G○ M○證稱相對人過18 

去類似討論學生數及業務健康程度之會議召集頻率通常滿頻繁，19 

且在不同地方舉辦會議的情形並不少見，倘會議要通知教師及其20 

他團隊的成員，在不同地點安排會議是很自然的（詳本會 114 年 721 

月 17 日調查會議紀錄第 16 頁第 10-22 行、第 17 頁第 9-12 行）等22 

語可稽。是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間於四個不同教學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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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召開系爭五場會議，係極不尋常、出於不當影響工會活動之目的1 

云云，不足為採。 2 

11. 綜上，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間召開系爭五場會議，並3 

於會議中傳達相對人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若半年內未改善恐將關4 

閉信義教學中心等，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支配介入之5 

不當勞動行為，尚乏所據，洵無足採。 6 

(二) 救濟命令部分： 7 

1.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並未設有明文。裁決8 

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9 

救濟命令，本法並未設有限制，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裁量權，不10 

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但並非漫無限制。解釋上，救濟命令不得違11 

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可能；12 

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則應回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13 

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察。易言之，應審酌裁決救濟14 

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15 

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之集體勞資關係。具16 

體言之，於雇主該當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場合，裁決委員17 

會於審酌如何發布本項救濟命令時，係以確認雇主該當不當勞動18 

行為為原則；其次，對於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者，裁決19 

委員會於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 條第 2 項命相對人為一定行為20 

或不行為之處分時，則宜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21 

相當為其裁量原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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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既認定相對人於 113 年 9 月間召開系爭五場會議，於會議中1 

傳遞公司面臨財務危機等行為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2 

之不當勞動行為，則申請人請求本會發布救濟命令之主張，即失所3 

依附，應予駁回。 4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對於本5 

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6 

 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 條第7 

1 項、第 51 條第 1 項，裁決如主文。 8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裁決委員 傅柏翔 

 蔡志揚 

 侯岳宏 

 王嘉琪 

 陳伶因 

 蔡正廷 

 徐婉寧 

 林垕君 

 李柏毅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2  月  1 2  日 9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部為10 

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11 

行政訴訟庭（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訴訟。 12 


